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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单位和个人如对本公示存有异议，可在公示发布之日起5日内将意见反馈到本
街道办事处，本街道办事处将对提出异议的房地产进行复核，并将复核结果书面通知提
出异议的相关单位和个人，未提出异议或逾期提出异议的，视为对确权结果无异议。

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公共事务中心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部

联系人：郭威 联系电话：0755-28473220
联系地址：龙田街道盘龙路38号

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办事处
2025年5月6日

深圳市坪山区坪山大道综合改造工程（北段）项目权属情况确认公示
根据《深圳市坪山区坪山大道综合改造工程（北段）项目工作实施方案》的相关规定，我街道办事处已对本项目范围内房地产进行了相关确权工作，现将确权结果予以公示：

序
号
1
2

权利人

凌锦虽、黄国光
李年珍、张惠林

房地产证号/测量编号

深房地字第1000857号/LT-46
LT-48-1

房产地址

坪山区老坑社区松子坑居民小组
坪山区老坑社区松子坑居民小组

房屋结构
及用途

框架/住宅
砖混/仓库

权利人
性质
原村民
非原村民

是否符合
“一户一栋”

是
/

证载
楼层
4
/

实测
楼层
4
1

证载建筑面积/
实测建筑面积（㎡）
426.4/479.12

24.68

房产建成时间

1993年10月
1995年1月

房产登记
日期

1995年8月
/

备注

/
住宅配套

荆门市华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：
本委受理赵芝润诉你劳动争议案件（深龙劳人仲（横岗）案【2025】77号）已办结。现因你方

用其它方式无法送达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之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仲
裁裁决书。裁决结果如下：

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2年1月1日至2023年3月15日期间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差额
73600元；

二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该仲裁裁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。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。双方当事人对本仲裁裁决不服的，可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

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期满不起诉的，本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
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，当事人应当履行。一方拒绝履行的，对方当事人可以向

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人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特此公告。

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二〇二五年五月六日

送达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富康路113号横岗劳动管理办公室
联系电话：89386695 联系人：劳动仲裁立案室

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


